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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啟者：

有關 2001年道路交通法例（修訂）條例草案，本會有以㆘意見。

1. 駕駛改進計劃不失為㆒個好計劃，駕駛者可以利用此㆒機會學習正確的

駕駛態度，以改善已傾斜的駕駛態度。本會建議本計劃不應包括醉酒駕駛及公路賽車，

因以㆖罪行是刻意犯案。

2. 因車輪之性能及道路之設計與以前有很大的分別，50公里之時速限制在
某些道路㆖已不合時宜，所以本會現要求在每 2年 15分之制度改為每 2年 25分。

此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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